澎湖縣政府文化局
第一賓館古蹟歷史影像徵集簡章報名表
宗旨：

第一賓館為本縣縣定古蹟之一，本身即具有多重時空背景，因其地理位置佔據要地、居高臨海，早年除作為招待貴賓
之行館外，更肩負戰時指揮所功能。為活化第一賓館展示機能與內涵，特徵求有關第一賓館古蹟歷史及其有關之人、
事、物等生活影像，展現第一賓館之歷史風華。
主題：第一賓館古蹟歷史影像
內容：

( 與總統　蔣公、蔣夫人、或經國先生在澎湖本地合拍之歷史影像。
( 有關總統　蔣公、蔣夫人、或經國先生在澎湖本地留下之歷史影像。
( 日治時期至一九六○年代第一賓館原始風貌影像、或該時期內第一賓館內外生活之相關影像。
( 影像資料包含照片、幻燈片（正片）、錄影器物上相關影像翻攝等。
徵件時間：即日起至5月31日止
主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 文化資產課
( 親洽送件者請於上班時間內（上午08：00～12：00、下午13：30～17：30）送抵本局。
( 郵寄者請以郵戳為憑（郵件信封註明「第一賓館古蹟歷史影像徵集」），寄送過程請妥善包裝郵寄。
審件：由本局成立審查小組進行評選，六月上旬於本局網站公佈入選名單。
公布：審件通過後，由本局以電話、電子郵件通知，入選者須於接獲通知後七日內親攜私章與身分證件至本局

領取獎額，依入選件數由本局頒發每件新台幣500元獎額以茲鼓勵。

附則：

( 請將影像資料翻拍留存，送件時須使用原件，同時簡述影像拍攝年代、內容（故事背景）等以100字內為限。
( 曾獲選為本局相關出版品之影像資料不得重複投件。送件影像資料經審查入選者，本局有攝影、拷貝、重製、
報導、展陳、出版、數位化、上網張貼、業務推廣及不限時間、次數、方式運用本影像之權利。

( 入選之影像資料所有人，可決定致贈本局收藏、或同意本局聘請專人翻拍結束後歸還。

( 徵集影像資料如有涉及侵權行為者，應由提供者自負法律責任。

( 未入選之影像資料待審查完畢，將由本局以電話通知領回。
( 本簡章報名表請至本局服務台、文化資產課索取，或逕自本局網站最新消息下載列印（www.phhcc.gov.tw），

洽詢電話：06-9261141＃132，文化資產課 王先生。
(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地址：880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30號。
「澎湖第一賓館古蹟歷史影像徵集」報名表暨授權同意書
	同意授權
	一、本人尊重審查結果，絕無異議。

二、本人所送之徵集影像如有涉及侵權行為，其侵權行為相關之法律責任由本人自負。

三、本人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具有攝影、拷貝、重製、報導、展陳、出版、數位化、上網張貼、業務推廣及不限時間、次數、方式運用本影像之權利。
同意授權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提供者
	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絡方式
	地址：

	
	市話：

手機：

	
	電子信箱：

	影像內容說明
（照片請以迴紋針夾附於本表，並以鉛筆註記編號及提供者姓名。）

	照片一
	年代：

地點：

內容：

	照片二
	年代：

地點：

內容：

	照片三
	年代：

地點：

內容：


(本表可自行影印使用
